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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磨沟苇湖梁四川 XXXX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新疆分公司“9·19”一般高处坠落

事故调查报告

2023 年 9 月 19 日 0 时 32 分许，水磨沟区 XXXX 项目二期

9－13#楼室内大批量精装修工程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导致 1

人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 88 号）和《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有关

规定，按照《关于对 XXXX 项目工地“9·19”高处坠落事故进

行督办的通知》（乌安委办函〔2023〕XX 号）文件的要求，水

磨沟区人民政府授权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了以区应急管理局、

公安分局、建设局、总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苇湖梁街

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水磨沟苇湖梁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新疆分公司“9·19”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并邀请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头屯河区人民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新市区人民政府）、水磨沟区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

组、律师事务所以及专家对该起事故展开了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科

学严谨、注重实效”的原则，认真开展了事故调查工作。通过调

查取证、查阅资料、询问谈话、综合分析等方式，查清了事故经

过、原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和有关单位情况，提出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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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及事故防范措施。经调查认定，

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对工人培训、管

理不到位，未排查施工现场存在的隐患，施工人员未熟练掌握设

备操作技能而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发工程名称及基本情况

1．工程名称：乌鲁木齐 XXXX 二期 9－13#楼室内大批量精

装修工程。

2．工程概况：该工程包含 9#、10#、11#、12#、13#楼大批

量室内、首层大堂及电梯厅、标准层电梯厅、地下室电梯厅、入

户门及门锁（含毛坯房入户门及门锁）安装工程、室外门廊地面、

无障碍通道及楼梯踏步、门廊外立面石材装修等工程的施工，建

筑面积 48614.32m2，总工期 150 日历天（不含冬歇期），合同总

价 46540639.35 元。

（二）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事故工程建设单位：新疆 XXXX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07 月 14 日，法定代表人：王 X 波，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65XXXXXXXXXXXJ46D，注册地址为新疆乌

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六道湾路 XX 号商住楼 XX 栋 1 层商铺 10，经

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事故工程总包单位：新疆 XXXX 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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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 1981 年 01 月 19 日，法定代表人：王 X 华，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5XXXXXXXXXX034N，注册地址为新疆乌鲁木齐

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庐山街 XX 号。许可经营项目：压

力容器安装、维修；安装工作压力 2.45MPA，蒸发量不限 T/H

的散装锅炉、安装。一般经营项目：工业与民建筑施工；对外经

济合作业务具体范围以外经贸部批名为准；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壹级；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貳级；冶炼工程施工总承包貳级；

炉窑工程专业承包貳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貳级；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貳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各

类工业设备、线路、管道、电器、仪表及工业炉窑的检修、维护；

供热服务；劳务服务；管道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贰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暂定）叁级；房屋租赁；

新型建材、环保设备、散热器、高频焊管、冷弯型钢、公路交通

设施产品的生产、销售；金属材料、钢构半成品的销售；非标钢

结构制作；钢筋加工；起重设备租赁；施工机械制造、维修、租

赁；钢构件制造、安装；钢模板、钢跳板制造、租赁、销售；房

建咨询业务；园林绿化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9 年 6 月 20 日新疆 XXXX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新疆

XXXX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3．事故工程专业分包单位：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新疆分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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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9165XXXXXXXXXXHY47，负责人：李 X，注册地址为新

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四平路 XXX 号 XX 广场 X 座 X 层

XXX 室。业务范围：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筑劳务

分包；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施工专业作业；建筑物拆除作业（爆

破作业除外）；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地质灾

害治理工程施工；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

勘察；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公路工

程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3年新疆XX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四川XXXX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签订《乌鲁木齐 XXXX 二期 9-13#楼室

内大批量精装修工程施工合同》。

4．事故工程监理单位：新疆 XXX 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08 月 09 日，法定代表人：王 X 民，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65XXXXXXXXXX818B，注册地址为新疆乌

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龙盛街 XX 号，许可项目：建设工程监理；建

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测绘服务；安全评价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招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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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管理服务；规划设计管理；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物业管理；劳务服务

（不含劳务派遣）；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安全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

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节能管理服务；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

施工服务；安全系统监控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图文设计制作；

科技中介服务；个人商务服务；办公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

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业工程

设计服务；数据处理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专业设计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1 年 8 月 1 日新疆 XXX 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新疆

XXXX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合同

监理范围包括 9—10#、13#底商住宅楼、11—12#住宅楼、S3#商

业及 H 地下车库工程的工程勘察、设计、施工、保修、后期整

改、验收、资料报送、工程质量、进度、费用、安全生产相关监

理服务。不包含室内装修工程。

5．行业监管部门：乌鲁木齐市 XX 局。

6．属地行业部门：水磨沟区 XX 局。

7．属地监管部门：苇湖梁街道办事处及 XXX 社区。

（三）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生产管理（监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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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故工程建设单位：新疆 XXXX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疆 XXXX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本工程发包单位，编制

了《工程管理标准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及《新疆公司安全文明施工

管理实施细则》，设置了项目自检组和专业巡检组。提供了 2023

年工程开工以来的巡检记录单。检查的问题以《大地产集团质量、

安全问题整改通知单》的方式反馈给新疆 XXXX 有限责任公司进

行整改，并每月对该项目进行安全文明施工评价。未提供 9 月份以

来涉事工程相关的资料。

经查，针对此次事故，新疆 XXXX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

建设单位，虽制定了各类施工标准，对工程进行了巡检，但未认真

履行安全监督、指导、检查责任，未落实对四川 XXXX 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职责，对该工程安

全管理不到位。

2．事故工程总包单位：新疆 XXXX 有限责任公司

组织制定了《XXXX 小区项目安全生产各项管理制度》；成立

了项目经理为组长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与四川 XXXX 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签订了《XX 公司工程专业分包施工安全管理

协议》。2023 年工程开工以来，该公司组织开展了不同工种的三级

安全教育。2023 年 9 月 3 日，新疆 XXXX 有限责任公司将 XXXX

小区 9#底商住宅楼移交给四川 XXXX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

司。移交单由建设方、总包方、分包方三方项目经理签字确认。移

交内容包含：（1）建筑的结构、砌筑、抹灰、卫生间的沉箱回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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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工程完成，符合要求。（2）房间开间、方正度、尺寸、地面平

整度、抹灰空鼓、开裂、细部处理、入户门和户内门的位置，洞口

尺寸及墙厚符合要求。（3）室内地面、阳台、电梯前室等部位标高

合格。（4）室内水电、煤气、空调机的插座等预留空洞，预埋完成

位置标高应符合设计要求。（5）给排水、电器、地暖等线管安装完

成，给水管、地暖管试压完成，地暖保护层完成，并带压移交，电

管穿铁丝、电线完成。（6）门窗洞口收边收口完成。（7）室内垃圾

已清理。新疆 XXXX 有限责任公司在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新疆分公司入场时对该工程项目经理颜X进行了安全事项交底，

对该工程的施工活动进行了监督检查。

经查，新疆 XXXX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履行

了总承包单位应履行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3．事故工程专业分包单位：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

疆分公司

作为本工程专业分包单位，编制了《乌鲁木齐 XXXX9#、10#、

11#、12#、13#楼室内大批量室内装修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方

案通过项目经理批准实施，方案中包含施工风险分析与应急措施、

恶劣天气应急流程及措施、施工安全方案及保证措施。派驻了邹 X

彬作为安全管理人员对此项目进行管理。对亚 X 等 25 人做了三级

安全教育及技术交底，建立了健康档案，但安全培训教育记录笔迹

雷同，且对夜间上料未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未对夜间施工现场的工

作进行技术交底。该工程 9 月 1 日开工，9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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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进行装修施工。9#楼 9 月 16 日开始夜间上料，9 月 18 日晚该

公司项目经理颜 X和安全员邹 X彬未对 9#楼夜间施工作业现场进

行安全隐患排查。

经查，针对此次事故，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

公司作为本工程专业分包单位，未能有效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未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督促本单位相

关人员及时消除生产安全隐患；项目经理颜 X 未落实岗位职责，

未督促专职安全员开展施工作业面安全巡查；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

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管理缺失；

未按要求对工人开展安全教育，未确保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

产知识；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监理单位：新疆 XXX 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新疆 XXX 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了项目监理部，8

名监理人员均持证上岗；定期组织召开事发项目监理会议，对安全

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以安全问题整改销项单、监理通知单及工

作联系单督促新疆 XXXX 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安全隐患整改；项目

开工后正常按照监理合同开展监理活动，形成监理日志、监理会议

纪要等。

经查，室内装修工程不在新疆 XXX 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

监理职责内，针对土建和外网工程，该公司履行了监理职责。

5．行业监管部门：乌鲁木齐市 XX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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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属地行业监管部门：水磨沟区 XX 局。

2023 年开复工以来，水磨沟区 XX 局召开建筑工地安全生

产视频会议 9 次。根据工程项目建设情况、季节天气变化，有针

对性的对项目的安全生产条件、人员培训教育、房屋市政工程生

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进行培训教育、部署安排。并对

XXX 项目开展安全巡查 3 次，发现隐患问题 9 条，均已整改完毕。

经查，针对此次事故，水磨沟区 XX 局作为属地行业监管部门，

履行了对事发工程的管理职责。

7．属地监管部门：苇湖梁街道办事处及 XXX 社区。

苇湖梁街道办事处与XXX社区签订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

按照《水磨沟区安全生产网格化监管体系的实施方案》，苇湖梁街

道办事处将 XXX 二期纳入安全生产网格化监管，开展日常安全生

产检查、巡查工作；开展隐患自查、教育、培训等工作。苇湖梁街

道办事处、XXX 社区对 XXX 二期工地开展安全检查共 4 次，下

发整改通知书 4 份，发现隐患问题 14 条，督促落实整改 14 条。街

道领导带队检查 5 次，并提出工作要点及各项工作措施；召开安全

生产工作会议 5 次，安排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开展安全警示教育 3

次；发布重点节假日安全施工提示 3 次。

经查，针对此次事故，苇湖梁街道办事处及 XXX 社区作为属

地监管部门，履行了对事发工程的管理职责。

（四）事故相关人员基本信息

1．亚 X（死者），男，34 岁，维吾尔族，新疆和田县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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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工人。

2．李 X，男，37 岁，汉族，四川成都人，四川 XXXX 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负责人。

3．颜 X，男，34 岁，汉族，四川成都人，四川 XXXX 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项目经理。

4．邹 X 彬，男，32 岁，汉族，四川省仁寿县人，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专职安全员。

5．努 XXX，男，34 岁，哈萨克族，新疆沙湾市人，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工人。

6．艾 XX，男，51 岁，维吾尔族，新疆和田县人，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工人。

7．麦 XXX，男，43 岁，维吾尔族，新疆和田县人，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工人。

8．姜 X 龙，男，35 岁，汉族，新疆乌鲁木齐市人，新疆 XXXX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救援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为保障该项目如期竣工，9 月 18 日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新疆分公司项目经理颜X安排劳务管理冯X国夜间上料，

冯 X 国安排努 XXX、麦 XXX、艾 XX、亚 X4 人使用 2 辆电动

手推车在 9#楼进行上料。9 月 18日 21 时许，努 XXX 和麦 XXX

在 1 层运送物料，艾 XX 与亚 X 在 14 层卸物料。9 月 19 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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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时 30 分许，亚 X9#楼 14 层卸完物料后，操作电动手推车从斜坡

马道到达卸料平台，不慎从 14 层坠落至 1 层安全通道顶部，当场

死亡。

（二）应急救援处置情况

9 月 19 日凌晨 0 时 32 分许，工人发现出事后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和 110 报警电话；随后救护车赶至现场，急救人员检查确

认亚 X 已无生命迹象。事故发生后，苇湖梁街道办事处、区应急

管理局、公安分局、建设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勘

察和了解事故情况，并积极参与事故善后工作，及时向市应急管理

局、区人民政府主管领导、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对事故情况进行了

汇报。

（三）应急救援评估情况

经评估，本次事故相关人员能快速拨打 110 和 120 急救电话寻

求帮助，充分利用人力对伤亡人员开展抢救；区政府和有关部门应

急响应迅速，事故信息上报和救援信息传递沟通顺畅、及时，虽未

能抢救回受伤人员，但能积极协调处理善后工作，现场处置得当，

善后依法处理得当。

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人员伤亡情况。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死者亚 X，男，

34 岁，维吾尔族，新疆和田市 XX 乡人。

（二）直接经济损失。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XX 万元

人民币，主要为死亡赔偿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丧葬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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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原因分析

经事故调查组综合分析认定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亚 X 在

14 层卸完材料后，操作电动手推车从斜坡马道进入层站平台，现

场照明灯光昏暗，因对电动手推车操作不熟练导致重心不稳，从未

关闭的层站门冲出，人和电动手推车一同从 14 层坠落。

（一）直接原因分析

1．现场安全措施分析：

（1）亚 X9 月 17 日进入该工地，对电动手推车操作不熟练。

（2）事发卸料平台安全设施。该工程涉事 9#楼 14 层卸料平

台层站门右侧门扇插销母及左侧门扇插杆缺失，门框中间限制外

开挡片完好，无碰撞痕迹，因此事故发生时层门两侧门扇均处于

开启状态，未起到防跌落的作用。

2．亚 X 坠落过程分析：

由于事发地点周边无监控设施，且事发过程无目击证人，为了

查清事实真相，事故调查组多次会同公安机关及专家到事发现场对

事发原因及过程进行了调查分析：一是公安机关排除亚 X 遭他杀、

故意伤害致死的情况。二是根据现场工人的描述，事发现场层站门

处于打开状态。9 月 19 日凌晨 0 时 32 分许，亚 X 卸完材料后，操

作电动手推车到达卸料平台，由于对车的操作不熟练，人和车不慎

从 14 楼坠落。

（二）事故相关勘察和鉴定情况

1．事故现场监控及现场人员询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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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事发点周边无监控。现场除死者外只有艾 XX 在同一楼层

作业。事发后经询问调查，艾 XX 当时只看到亚 X 露于平台外侧

的双腿。

2．卸料平台

图 1：卸料平台入口图

该平台位于 1401 西侧卧室窗外，使用钢管脚手架搭设，底

部使用木质脚手板铺设，四周拉设绿色密目网，平台宽度 1.32m，

西侧为升降机卸料入口，入口采用双扇铁门，门向内开启，高度

1.80m，宽 1.25m，右侧门扇上标注楼层号，中上部为外部锁闭

插销，右侧门扇插销母及左侧门扇插杆缺失，门框中间限制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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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片完好，门扇完好，无变形、凹坑及其他机械损伤。单扇门宽

度为 1.25/2=0.652m，电动车宽度为 750mm，即 0.75m，因此事

故发生时层门两侧门扇均处于开启状态。

3．照明条件

作业平台内侧脚手架横杆上使用铁丝悬挂充电型节能照明

灯，该照明灯为国豪之光牌灯具，功率 200W，自带挂钩。根据

《室外作业场地照明设计标准》GB50582—2010 规范要求：（第

3.1.1 条：室外作业场地应除设置正常照明外，正常照明因故障

熄灭后，需确保处于潜在危险之中的人员安全的场地应设置安全

照明；第 3.2.2 条：应选用高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荧光灯及

其他新型高效照明光源，不应采用普通照明用白炽灯；第 5.8.1

条：建筑构件连接区工作面其照度不应低于 200lx；第 6.1.1 条：

一般照明光源电压应采用 220V）。

根据上述规范条文，该作业平台未设置安全照明，照明灯具

采用充电型 LED 灯具，虽然符合灯具选型要求（规范条文说明

LED 灯为新型高效光源），但不符合 6.1.1 条光源应采用 220V 的

标准要求，不能持续供电，在使用过程中随着电量消耗，其照度

会低于 200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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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卸料平台

4．卸料通道

卸料通道位于 1401 西侧卧室，使用脚手架钢管、木板、钢

板搭设，西侧通过窗口与卸料平台连接，东侧靠近卧室走廊，卸

料通道长4.08m，木板搭设部分宽1.12m，钢板搭设部分宽0.95m；

窗口高 1.20m，宽 1.80m，距离卧室地面 0.9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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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01 西侧卧室卸料通道

5．坠落点概况

电动车坠落点位于升降机轿厢顶部，电动车已变形，人员坠

落点位于升降机入口通道防护板上部，升降机入口通道使用脚手

架钢管及木板搭设，通道内放置装满沙子准备运送的的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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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散落有沙子、矿泉水瓶、灭火器等，沙子下部及通道顶部木

板有血迹，脚手架钢管上悬挂施工升降机操作规程。

图 4：坠落点位置及升降机入口通道

6．电动车情况

事故电动车为 XX 牌手推电动三轮车，生产厂家为 XX 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型号：LD—A，安全载重：616kg，电机功率：

800W，安全时速：≤19km/h，外形尺寸：1350×750×1050mm。

由XX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于 2022年 2月 21日出具检

验报告，结论为所检项目符合要求。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根据公安机关调查情况，亚 X 无感情纠纷、经济纠纷，无心

理疾病，未发现其与工友存在矛盾，经多次询问现场工人艾 XX，

未发现此人有作案动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死亡系故意伤害致死

或他杀。

当晚天气晴朗，无大风，排除天气、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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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86）对事故的

分类，本次事故类别为高处坠落事故。

（四）间接原因

1．四川XXXX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未落实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事发施工现场无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新入场工人培

训教育不到位，培训记录笔迹雷同。

2．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项目经理颜 X，

管理责任不落实，未督促所属班组长及专职安全员开展施工作业面

安全巡查；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存在漏洞，现场施工管理混乱，安全

管理不足。

3．四川XXXX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专职安全员邹X

彬未巡查施工现场，未发现并制止违章作业。

4．事发时，作业现场夜间照明使用 LED 充电照明灯具，照度

达不到《室外作业场地照明设计标准》GB50582—2010 规范标准

要求，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安排工人在夜间

作业，存在安全隐患。

5．新疆 XXXX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该工程发包单位，未

认真履行安全监督、指导、检查责任，未落实对四川 XXXX 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职责，对该工

程安全管理不到位。

综上所述：经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不落实，对工人培训、管理不到位，未排查施工现场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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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施工人员未熟练掌握设备操作技能而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

责任事故。

五、事故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未建立健全并落

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能有效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制

中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能有效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未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主要负责人李 X 未组织建立

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督

促本单位相关人员及时消除生产安全隐患；项目经理颜 X 未落实

岗位职责，未督促专职安全员开展施工作业面安全巡查；未教育和

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

程，管理缺失；未按要求对工人开展安全教育；未如实记录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六、事故责任认定以及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单位

1．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未按要求对工

人开展安全教育；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主体责任

落实不到位，未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未能有效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制中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教育和督

促其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

程。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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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

定，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由水磨沟区应急管理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

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2．新疆 XXXX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落实对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职责，对

该工程安全管理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建议由水磨

沟区建设局依法对其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事故调查组备案。

（二）事故责任人员

1．亚 X，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工人：

对电动手推车操作不熟练，未掌握本岗位安全操作技能，违反安全

操作规程，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因其已在事故中死亡，

免予追究责任。

2．李 X，男，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负责

人：生产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并督促本单位相关人员及时消除

生产安全隐患，未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对事故发生负有

主要领导责任。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

一条第（五）项，建议水磨沟区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3．颜 X，男，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项目

经理：未落实岗位职责，未督促专职安全员开展施工作业面安全巡



— 21 —

查；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未及时排查事故隐患；

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第（五）项的规定，建议水磨沟区应

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

以行政处罚。

4．邹 X 彬，男，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专职安全员：未落实岗位职责，未按要求对工人开展安全教育；未

开展施工作业面安全巡查；未及时排查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

安全管理责任。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

五条第（二）项、第（五）项的规定，建议水磨沟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5．姜 X 龙，男，新疆 XXXX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负责

人：安全生产履职不到位，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分包

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安全

管理责任。建议由水磨沟区建设局依法对其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

果报事故调查组备案。

（三）建议：乌鲁木齐市 XX 局作为该项目的监管单位，建

议由乌鲁木齐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对其履职情况进行核查。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分包公司：四川 XXXX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一是要严格落实新入职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规定，并如实记

录培训情况，未经培训合格的施工人员严禁安排上岗作业，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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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上岗作业前，要全面详实告知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和注意

事项。二是要求项目现场管理人员要关注施工人员的身体、心理状

况和行为习惯，加强对工人的心理疏导，防范从业人员行为异常导

致事故发生。三是要加大对施工安全检查力度，克服麻痹松懈心理，

善始善终抓好全过程安全生产管理，及时制止三违作业。

（二）建设单位：新疆 XXXX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高度重视施工现

场安全生产情况，及时开展各类安全检查，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

督促监理单位履行安全监管责任，确保项目安全平稳有序竣工。

（三）总包单位：新疆 XXXX 有限责任公司

虽对涉事工程履行了管理职责，但要充分吸取本次事故的教训，

一是要开展全员安全警示大会，力争做到一次事故、警示全员，开

展施工项目、施工现场安全大检查，全面排查施工现场各类安全隐

患，重点关注三违作业；要全面、细致地对施工现场和各分包单位

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制止和处理违规违章作业行为，

必须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理念，穷尽一切办法将隐患消灭在萌芽

状态。

（四）监理单位：新疆 XXX 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虽该装修工程不在监理合同内，但要吸取此次事故教训：一是

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规范审核各类专项施工方案，重点关注施工方案

中安全措施的有效性和可实现性。二是加强督促施工单位做好工人

入场的三级安全培训教育、安全技术交底，及时安排监理人员对安

全教育进行现场见证监督，确保安全教育不图形式、不走过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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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强化安全生产检查力度，对已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及违章作业不

仅要立刻督促整改、制止违章作业，也要落实整改效果，做到发现

一单，整改一处，教育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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